重点任务分解表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
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时限

	1
	对重点企业（困难企业）开展的职工转岗转业培训，根据培训合格人数，按不低于人均1200元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总工会，各市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2
	支持对劳务派遣人员开展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具体办法由各市制定。
	各市人民政府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019年
10月底前

	3
	实施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严格执行培训合格后上岗制度，对开展脱产安全技能培训不少于3天的，根据培训合格人数，按每人每年300元标准给予培训补贴。
	省应急厅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
	持续推进

	4
	全面推行以企业职工为培养对象的企业新型学徒制，三年培训不少于2万人，按不低于每人每年4000元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持续推进

	5
	对贫困劳动者、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含新生代农民工、退捕渔民）、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等实施免费就业技能培训，并对初次参加技能鉴定的费用予以免除。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参加培训期间，按每人每天50元标准给予生活费补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退役军人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等，各市县人民政府
	持续推进

	6
	对退役士兵技能培训，按人均2400元标准从就业补助资金中给予支持。
	省退役军人厅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持续推进

	7
	对司法部门组织的余刑不满1年监狱服刑人员、强制隔离余期不满1年戒毒人员就业技能培训，省级财政根据年度培训合格人数，按人均1200元标准（含技能鉴定费）给予支持。
	省司法厅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持续推进

	8
	对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社区服刑人员就业技能培训给予经费支持，具体操作办法由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另行制定。
	省司法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019年
10月底前

	9
	对招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并开展新技工系统培养的技工院校，按照每生每年5000元标准给予培养经费补助。对子女接受技工教育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按每生每年3000元标准给予补助。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省扶贫办
	持续推进

	10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开展职业农民技能培训。
	省农业农村厅
	省财政厅
	持续推进

	11
	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院校的，市县人民政府应根据全日制学制教育毕业生人数或培训实训人数给予支持。
	各市县人民政府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持续推进

	12
	推行以职业院校在校生为培养对象的现代学徒制培训，三年培训不少于2万人。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持续推进

	13
	公办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承担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获得的可支配业务收入，由学校自主分配，可将一定比例的业务收入作为增量部分纳入绩效工资总额管理，对培训人数超过在校生人数一倍以上的，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额时予以重点倾斜，按劳分配给承担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一线教职工。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持续推进

	14
	支持高危企业集中的地区建设安全生产和技能实训基地，对符合省级认定建设标准的，省级在分配下达就业补助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每年认定数量不超过4家。
	省应急厅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持续推进

	15
	大力开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产业培训，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新职业新技能培训纳入补贴性培训范围，具体工种（项目）及补贴标准由各市确定。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各市人民政府
	2019年
12月底前

	16
	加强社会化考评员队伍建设，开发一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题库，逐步向社会公布题库资源。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2020年
6月底前

	17
	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设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具体筹集使用办法由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另行制定。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019年
9月底前

	18
	依托安徽职业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建立职业培训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制度，确保全省所有补贴性技能培训项目全部纳入系统管理，并实现与就业社保、公共信用等信息的共享比对。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退役军人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等，各市县人民政府
	2020年
3月底前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
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军区。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各
人民团体，中央驻皖各单位。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8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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